私人工程無變更承造人切結書
本件私人建築工程：

工程地點：

建照號碼：

使照號碼：
合約金額：
完工總價（不超過使照工程造價之3倍）：
經由定作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與承造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於   年   月   日訂立合約，並於    年   月   日正式開工，施工期間至完工止，所開立之發票金額確與承造總價相符，且施工期間無變更承造人，如有不實，本公司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
起    造 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地          址：

承造人（公司名稱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公 司 負 責 人：

營造業登記證字號：

公司營業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   華   民  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